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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溶解乙炔气厂（站）和

溶解乙炔气瓶管理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经信委、发改委、安监局、质监局：

乙炔是危险性很高的危险化学品，其爆炸危险等级为最高等

级。乙炔与空气混合形成爆炸性混合气体的爆炸极限范围大，在高

温、加压条件下能发生氧化爆炸、化合爆炸和分解爆炸，而且传爆

能力强。因此，溶解乙炔的生产、贮存、销售和使用的安全问题必

须引起高度重视。

经过 20 余年的发展，我省溶解乙炔行业已形成年产 400 万瓶

的产能，生产企业遍及省内 16 个市州。近年来在溶解乙炔的生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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贮存、销售、使用等各个环节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。一是产

能过剩加剧。目前，全省溶解乙炔企业普遍存在产能利用率不足，

全行业开工率仅有 50-60%，个别企业开工率仅为 30-40%，生产能

力严重过剩，造成资源极大的浪费。二是盲目重复建设现象严重。

据调查，目前我省部分市州企业仍在盲目筹建溶解乙炔（厂）站，

有的已建成投产。三是溶解乙炔非法充装、经营的现象仍然存在。

一些企业及个人缺乏对溶解乙炔产品性能的了解，为牟取暴利，置

安全于不顾，非法充装、经营，既搅乱市场和正常生产秩序，又存

在严重的安全隐患。四是一些企业使用非工业用的石油液化气代替

乙炔气等。

为进一步加强溶解乙炔厂（站）和溶解乙炔气瓶管理，防止盲

目重复建设，整顿和规范溶解乙炔生产、经营、使用秩序，现作出

以下规定，请各地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一、严格市场准入。为规范市场竞争秩序，坚决遏制行业盲目

重复建设，对溶解乙炔行业实行准入管理。溶解乙炔厂（站）建设

必须符合各地工业总体规划或相关的行业发展规划，必须符合国家

及各级政府制定的环境保护规划等。新建、扩建、改建以及迁建溶

解乙炔厂（站）应具备以下生产条件：

（一）有符合生产需要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。

（二）有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。

（三）有符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标准的生产工艺、设备、

储存设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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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建筑物应当经公安消防机构验收合格。

（五）设计生产能力每年不得低于 300 吨，自有产权的溶解乙

炔气瓶不少于 5000 只。

（六）有本单位事故应急救援预案。

（七）有符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标准规定的其它安全技术

条件。

全省范围内现有溶解乙炔厂（站）必须符合以上条件，不符合

条件的，限期进行整改，经整改仍不符合条件的，限期进行淘汰。

二、经济和信息化部门负责对全省溶解乙炔行业实施监督管

理，负责溶解乙炔生产许可产业政策确认。新建、扩建、改建以及

迁建的溶解乙炔厂（站）必须经省投资主管部门（省发改委或省经

信委）审批备案，并要求进入园区（或工业集中区）。未经批准的

溶解乙炔厂（站）不得建设，在建的必须立即停止建设。鉴于目前

产能严重过剩，从即日起，暂停审批新建溶解乙炔厂（站），并从

严控制改建、扩建及迁建溶解乙炔厂（站）项目。建立溶解乙炔厂

（站）退出机制，鼓励和支持现有企业实施兼并重组，加快省内资

源整合，实行集约化、规模化生产。

三、安全生产监督部门负责溶解乙炔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。

按照有关规定负责溶解乙炔建设项目安全许可审查；负责核发溶解

乙炔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；负责

溶解乙炔的危险化学品登记工作。

四、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依据经信、安监等有关部门的前置许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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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续，按照有关规定负责核发溶解乙炔生产企业的工业产品生产许

可证，并依法对其产品质量实施监督。溶解乙炔瓶生产单位应取得

国家质检总局颁发的的溶解乙炔气瓶制造许可证。

五、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全省溶解乙炔厂（站）的溶解乙炔

气瓶安全监察和注册登记管理工作，凡在四川省境内进行溶解乙炔

气充装的厂（站）必须到省质监局办理充装许可。溶解乙炔气瓶的

充装必须符合 GB13591《溶解乙炔充装规定》的要求。溶解乙炔气

瓶每三年进行一次技术检验，检验机构应取得省质监部门核准，定

期检验应符合 GB13076《溶解乙炔气瓶定期检验与评定》的要求，

检验后报废的溶解乙炔气瓶应由检验机构进行破坏性处理，不得再

流入流通领域。

六、溶解乙炔厂（站）应当使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关资

质证书的企业生产的合格的溶解乙炔瓶。溶解乙炔厂（站）在充装

前必须有专人对乙炔瓶进行逐个检查，在检查时发现下列情况之一

者，应按规定进行妥善处理，否则禁止充装。

（一）无制造许可证的单位制造的乙炔瓶；

（二）未经省级质监检验机构检验合格的进口乙炔瓶；

（三）产权不属于本充装单位的乙炔瓶（临时改变充装单位的

除外）；

（四）钢印标记不全或不能识别的；

（五）超过检验期限的；

（六）颜色标记不符合GB7144规定的或表面漆色脱落严重的；



- 5 -

（七）附件不全、损坏或不符合规定的；

（八）瓶内无剩余压力或怀疑混入其他气体的；

（九）瓶内溶剂重量不符合 GB13591《溶解乙炔充装规定》要

求的；

（十）经外观检查，存在明显损伤，需进一步检验的；

（十一）首次充装或经装卸瓶阀、易熔合金塞后，未经置换合

格的。

七、溶解乙炔气瓶的贮存必须在专用仓库或专用贮存室，并设

专人管理。溶解乙炔气瓶经营部门应设立周转性化学危险品仓库，

其贮存量应符合有关规定。必须在一般仓库短期贮存的溶解乙炔气

瓶应当保持一定安全距离隔离存放。

八、溶解乙炔气瓶仓库应根据有关规定配备消防力量和灭火设

施及通讯、报警装置。溶解乙炔气瓶贮存应与其它化学危险品分类、

分项存放，其主要通道应当有安全距离，不得超量贮存。贮存间应

有良好的通风、降温等设施，避免阳光直射。仓库内严禁吸烟和使

用明火，机动车出入必须采取防火措施，储存仓库应按国家有关消

防技术规范的要求配备必要的消防设施。

九、溶解乙炔厂（站）必须按照新颁发的《溶解乙炔企业设计

规范》更新和改造生产厂房和设备，淘汰安全性能差的拉笼式乙炔

发生器和不符合安全要求的高压干燥器；各企业的气体净化装置必

须正常使用，仍采用干法净化的企业要进行设备改造，采用湿法净

化；生产车间、电石库的结构布局必须符合设计规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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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溶解乙炔厂（站）要有健全的质量管理网络和质量监督体

系，严格执行产品质量标准 GB6819，不得缺斤短两，乙炔气的重

量必须达到 5-7 公斤，丙酮的充加必须符合要求，对不充装丙酮或

少充装丙酮的溶解乙炔气瓶严禁销售，否则造成后果由生产企业负

责，同时追究销售单位的责任。

十一、各溶解乙炔厂（站）要认真贯彻执行安全生产的各项方

针政策，坚持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的方针，强化和落实

企业的主体责任。做好安全设施、消防器材的定期维护和监测工作，

避雷网、四级阻火装置、紧急喷淋必须正常使用。开展经常性的职

工技能培训和安全培训，提高职工操作技能和安全意识，做到不违

章指挥、不违章作业、不违反劳动纪律。

十二、加强溶解乙炔管理和推进行业技术进步。要充分发挥行

业协会和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。行业协会要加强技术指导和服务，

协助省级相关部门做好技术论证和审查以及人员培训工作，制定行

规行约，促进我省溶解乙炔行业的健康发展。

有违反以上规定的溶解乙炔厂（站）经营单位，视情节轻重由

当地有关主管部门依法责令限期改进或停产、停销、停业整改。整

改后仍达不到规定要求的由发证部门吊销生产许可证、充装注册登

记证，对未取得生产许可证的厂（站）坚决取缔。

对违反法律、法规规定的有关人员，由主管部门依法视情节轻

重给与行政处罚，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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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四川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

二○一一年六月十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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